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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

浦建委物管〔2024〕31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
电梯更新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街镇：

为切实消除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电梯安全使用隐患、保

障广大居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提高城市运行和住宅小区安全管理

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要

求和市、区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现就优化调整浦东

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更新改造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范围

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更新改造补贴范围调整为：

2007年 12月 31日前注册登记投入使用，并且经过浦东新区市

场监管局电梯风险评估结论为更新、改造的电梯项目。

二、补贴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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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业主出资为主、政府补贴为辅”的原则，老旧住宅

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财力补贴按照实施类别、电梯楼层、最

高限价三个方面进行定额补贴，具体补贴标准如下: 

（一）电梯更新项目：12层及以下的老旧住宅电梯每台补

贴 10万元，超过 12层的，每增加一层增加补贴 4000元，最高

不超过 15万元；

（二）电梯改造项目:12层及以下的老旧住宅电梯每台补

贴 5万元，超过 12 层的，每增加一层增加补贴 2000元，最高

不超过 8万元；

（三）街镇补贴比例：街道内的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项

目补贴资金由区财力全额出资；镇范围内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

造项目补贴资金区财力出资 70%，镇财力出资 30%。

三、补贴流程

老旧住宅电梯补贴工作流程包括：（一）申请计划；

（二）编制方案及专家评审；（三）业主表决；（四）项目报

备；（五）工程实施；（六）监督检验；（七）变更登记和后

续管理；（八）资金补贴。（具体详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业主出资。业主作为老旧住宅电梯的所有人，

按照“谁的电梯谁负责、谁使用管理谁负责、谁监管谁负责”

的原则。坚持强化业主出资义务，积极落实老旧住宅电梯更新

改造的资金筹集，有条件的镇可以加大镇财力补贴比例。各街

镇负责做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综合协调和组织推进的具体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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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安全评估。区市场监管局将老旧住宅电梯安全

风险评估工作纳入新区政府实事项目，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。

各街镇应在上一年度完成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工作，并根据

评估结论制定更新改造具体方案计划。针对开展评估后的老旧

电梯，在出具评估结论后 18个月，仍未完成更新、改造的，可

不予补贴。

（三）完善长效管理。各街镇积极加强保障电梯安全法律

法规和乘用知识社会宣传，增强居民电梯安全使用常识和权利

义务意识。积极鼓励住宅小区应用物联网技术对电梯运行开展

远程监测，提高维护保养的适时性和针对性；鼓励住宅小区对

电梯投保安全责任保险，提高电梯安全风险救助能力。

五、其他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由区建交委会区财政局、区市

场监管局解释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浦东新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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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4年 4月 9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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